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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苏南“一田两主”制的认识与改造
（１９５０—１９５１）

张 会 芳

［摘　要］“一田两主”制现象在苏南地区分布广泛，全面抗战爆发后 受 到 较 大 冲 击。苏 南 土 改 中，着 力

打通原耕农民思想，并兼顾社 会 经 济 状 况 与 动 员 需 要，制 定 折 田 标 准。在 对 苏 南“一 田 两 主”制 改 造 过 程

中，中共秉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土改过程始终贯穿强烈政治意味，不单纯是经济和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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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两主”制是过去主要存在于中国南方各省农村的特殊土地制度，长期以来深受学界关注。
一般认为，其萌芽于两宋，明清盛行于东南①，大体终结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新区土改时期，在建立

农民土地所有制的目标下，土地资源被重新分配整合，各种租佃制度也随之消亡。围绕新区土改，既

有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对于“一田两主”制在土改前的实际状况以及中共在土改过程

中针对这种特殊田制的观察定性、政策制定与实际推行，细致的专门讨论尚且有限②。苏南一带，人

口稠密，经济富庶，向为租佃关系最活跃地区，也是“一田两主”制最发达地区之一。本文主要依据当

地土改过程中留下的各种资料，对上述问题试作分析。

一　苏南土改前的“一田两主”制

民国和土改时期的调查，常将“一田两主”制视为主要存在于江南尤其是苏南农村的一种特殊制

度。据１９３６年全国土地委员会调查，苏浙皖永佃③农所占比例最大，平均占佃农总数３８％④。孙毓

棠１９５１年提到：“这种永佃制度在我国主要存在于苏南、浙西、皖南、赣北一带；此外如苏北、浙东、福

建、广东、河北、绥远、察哈尔，也间有此制（或称永租、死佃），但不普遍，所以也可以说它是江南的特殊

制度。”⑤潘光旦在次年发表的《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中认为：“中国的田底权与田面权的分化现象，
以长江下流各省，尤其是苏南为最最普遍，而苏南农村尤以东部为多。”⑥

“一田两主”在各地的习惯称谓不同。据孙毓棠总结，“苏南普通都称田底田面；浙江称主田客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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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学术界对“一田两主”制的研究多集中于明清时期，对其近代以来的变化关注较少，本文聚焦于近 代“一 田 两 主”制 的 演

化及中共在土改过程中的相应处理。曹树基等学者的研究，在史实和论证层面为本文写作提供 了 启 发，但 对 于“一 田 两 主”

制改造的具体过程都还谈得不够充分，有待继续补充［胡华：《近代江南双层地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２００４
年；莫宏伟：《近代中国农村的永佃权述析———以苏南为例》，《学术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７期，第１３６～１３９页；张少筠、慈鸿飞：《清

至新中国建立初期政府永佃权政策的演变———以国家和福建地方互动为中心的 考 察》，《中 国 农 史》２０１１年 第１期，第７４～
８３页；张一平：《苏南“土改”中一田两主地权结构的变动》，《中国农史》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８２～９２页；曹树基：《两种“田面田”

与苏南的土地改革》，曹树基、刘诗古：《传统 中 国 地 权 结 构 及 其 演 变》，上 海：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４年 版，第１０６～１２４
页］。

当时常以“永佃”概念指代“一田两主”制。

孙毓棠：《江南的永佃权与封建剥削》，天津市土地改革参观团等：《我们参观土地改革 以 后》，北 京：五 十 年 代 出 版 社１９５１年

版，第２６页。

潘光旦、全慰天：《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２年版，第４３页。



大皮小皮、大卖小卖、大业小业、大根小根、田骨田皮、大田小田；安徽称丈田佃田、里子面子、下盘上

盘；江西称管骨管皮、骨业皮业、骨田皮田等；他省还另有其他名称”①。潘光旦提到，有田面权的土地

在长江下游各省有肥土田、客田、上皮田等名称。在苏南各县，除无锡叫灰肥田或老租田外，吴县一般

叫管业田，太仓叫单租田，松江、吴江、常熟等县叫大租田，江宁县叫肥土②。
尽管“一田两主”制被认为在明清时期已十分流行，但苏南地区田底面制的广泛形成，通常被追溯

至１９世纪中叶。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事习惯调查，江苏境内田底面制的形成，与太平天国运动

在本地区所造成的动荡有莫大关联③。孙毓棠谓：“这种永佃制度在江南曾存在于明清两代。但今日

江南永佃制度的形成当追溯到同治年间。”④ 潘光旦谓：“我们访问苏南农村时，便很有些人告诉我们

说：‘苏南农村田底权与田面权分化的现象，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以后才开始的。’”⑤以上主要就田面

权的起源和发生而言，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经过近百年时间，农民取得田面权的方式又发生较大变

化。苏南“田面权”土地的来源共有十余种之多⑥，主要有垦荒、土地改良、购买、典卖、押租、寄托以及

少数特殊土地的租佃关系等。“这些因素，数十年来累积促成了江南永佃制的普遍形成。”⑦

在苏南广大地域范围内，“一田两主”制的分布并不均衡。据土改时期调查，农民享有田面权的租

田，主要分布在１９个县约５００万人口的范围内，“其中以中部地区为最多，吴县、吴江、常熟和无锡东

北区，均占租田总数的８０％左右”⑧。各县田面田数量有别。据何梦雷１９３５年调查，苏锡常三县之各

种佃租制度中，均以田底面制最为普遍，然苏州几乎全县皆为此种制度所笼罩，常熟所占之百分率亦

在８０％左右，无锡因环境关系而比较稍低，约占５０％⑨。具体到同一个县内部，田面田的分布也有差

异。以无锡为例，１９５０年中共苏南区委的调查提到，这种田底面分裂的土地，主要分布在该县东部，
西部地区则无，田底田面均为地主所有瑏瑠。同年该县南部华庄区的调查提到，本区借种田瑏瑡为主，只有

新南一个乡，灰肥田占９０％以上瑏瑢。
苏南“田面田”租额一般低于普通租田。全面抗战前，不少地方一般是每年交８斗或６斗米加上

２斗麦的租，约占农业总产量４０％左右瑏瑣。抗战爆发后，在复杂动荡社会背景下，“田面田”租额出现

明显下落。抗战胜利后，伴随解放战争的推进，在一些地方，有田面权的佃农少缴租或欠租不交，渐成

常事。与此相应，田底面比价也开始变化，主要体现为田底价值下降以及田面价值相对提高。
全面抗战前，田底价值一般高于田面或与田面相等。据１９２７年《东方杂志》记载，无锡租田价格

“普通田底占十分之七，田面占十分之三”瑏瑤。据满铁调查，松江县何家埭村某农户１９３１年出售田面

价平均每亩３３元，当时田底价６５元，田面价格约为田底一半瑏瑥。在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暴动等因素冲

击下，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变化。１９３２年华洪涛关于无锡第十区（北下乡）的调查提到：“五年以来，田

地价值，田面上增，而田底则略减，其故在农村人口增加。”瑏瑦

因社会环境动荡所造成的租佃关系改变，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更为明显。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查对

此有较详细记载：“苏南农村有‘田面权’租田的田价，表现了复杂的和变动不定的情况，一般在抗日战

争以前是田底价高于田面价，抗日战争时期，田底与田面价格有高有低。日寇刚投降后，田底价格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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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解放前一年，田底价则普遍下降。”这在一系列具体事例中得到印证①：
表一　苏南“田面权”租田价格变动情况

全面抗战前 全面抗战期间 抗战胜利后 解放前一年

田底 田面 田底 田面 田底 田面 田底 田面

松江县新农乡 ８－９石 ２－４石 ７－８石 ２－４石 ９石 ２－４石 １－４石 ３－５石

松江县五龙乡 ６－８石 ２－４石 ５－６石 ２－４石 ３石 ２－４石 １石 ２－４石

常熟 县 大 义、葛 城、虹
桥、董浜四个乡

５－６石，虹
桥为１０石

５ 石，董 浜
为１０石

３－４石 ５－８石 １石
４－６石，高者

１０－１２石

无锡坊前乡 白米１０石 ３－４石 同抗战时期

吴县
开始时田底价高于田面，为五比一，后因革命形势影响，田底价逐渐低落，从相等到低于田面，解放后无人
再买田底

吴县堰里乡鹤金村
抗战前地主一般不愿卖田底，抗战中陆续有人卖出，每亩田底约值３－４石 米，解 放 前 一 年 跌 至 每 亩１石
米

吴县姑苏乡 １９４６年每亩田底最低值１２担稻，１９４８年下半年跌至二三担稻

　　以上调查中，不同县份的田价变化幅度有别，但整体上，田底价值逐渐失去优势，殆为不争之事

实。据同一时期浙江调查，亦有类似变化趋势②。可见，由革命、战争等外力因素所造成对于基层农

村社会结构及“一田两主”租佃关系之冲击，或为其时江南农村较大范围之普遍现象。

１９４９年４月，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天堑成功，此后更以破竹之势，迅速向苏南全境推进。中共对

苏南城乡占领和接管同时，建立起各级地方政权。作为抗战时期从华北开始成长起来的“执政党”，中
共在将北方地区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土改经验向苏南这一当时在全国经济、文化都堪称最发达地区

推广的时候，也遇到了不少前所未见的“新问题”，“一田两主”制即其中之一。

二　中共对“一田两主”制的认识和政策制定

苏南解放之初，在征粮、减租过程中，对于田面田都采取了有别于普通租田的政策。１９５０年春，
新区土改被提上日程。３月３０日，中共中央为公布新土地法致电各中央局征询意见：“为准备秋收后

在一些省区实行土地改革，拟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公布新的土地法及划分阶级的决定。在新的情况

下，过去公布之土地法大纲及一九三三年文件，经我们研究后，有些地方已可做肯定的修改。有些问

题则仍须征求各地意见”。后文共开列１４项问题，望各地“于研究后在二十天内答复”。其中第七项

为“田面田”问题：“江、浙部分地区有所谓田底权与田面权（即永久使用权，但与永佃权又有不同，因为

田面权还可出租和买卖）问题，在分配土地时，对田面权特别是中、贫农的田面权应如何处理？其他地

方是否也有此问题？”③

华东局随将此指示传达苏南区委。稍后，苏南区委于４月４日至１０日召开土改准备工作会议，
重点传达该指示精神，并以各专区为单位进行分组讨论，提出处理意见。在讨论中，常州分区提出，对
于田底田面权，同意苏南区党委提出处理草案④中的第二个意见，即折价后分配。苏州分区多数同意

抽出中农超过当地平均数的土地与折价后分配这两项办法，尤以同意前项者为多。松江分区提出，关
于永佃权问题，如果只动地主的自耕与出租土地及富农的出租土地，不动富农的佃入田，那么使用权

没有变动，只是在佃入户中变佃田为自田。如果富农的佃入田可以动，富裕中农的佃入田也可抽动一

点。镇江专区的讨论中未涉及田底田面权问题，其说明是：“有些问题未讨论，缺乏具体材料和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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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特殊问题在本分区是不存在的。”①

在对各专区的讨论意见进行综合审核之后，中共苏南区委作出《对中央三月卅一日电示征询土地

改革政策意见的答复》，指出：这种田底田面分裂的土地，土改时如果单按田底权分，有田面权之农民

认为是自田，会加以反对；如果单按田面权不分，在此种土地占多数地区，无地少地农民将没有多少土

地可分。苏南区委主张，“凡田底权属于地主（旧式富农所有者包括在内）一律没收”，具体分配方案如

下：一、如中央确定佃入土地可以调整，可采取如下三种方法：规定一个当地群众共同同意的中农平均

数字，做为分配土地最高标准，超过最高标准多余的土地，拿出分配；按照田底田面价格，以折实办法

抽出土地，不动农民实际利益，使农民不吃亏；由政府按田面权价格征购其超过平均数的土地。二、中
央确定佃入土地不动，则一律维持原耕者状况，即田底分给有田面权的农民，但有一点应注意，即田底

权原属地主，田面权属乙农民而出租丙农民耕种者，土改中田底权又分给丙农民，仍应承认乙农民田

面权，丙农民须向乙农民交田面权的租，否则会造成农民之间纠纷②。

６月２８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强调对原

耕农民的照顾，并针对田面田特别规定：“原耕农民租入土地之有田面权者，在抽动时，应给原耕者保

留相当于当地田面权价格之土地。”③７月１４日饶漱石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亦强调在土改法规定范围内，适当照顾原耕农民利益，使其不受或少受损失。此次会上通过的《华东

土地改革实施办法》规定，在原耕基础上分配土地时，原耕农民租入土地之有田面权者，其价格一般得

依抗战前的价格计算④。

８月４日，苏南行署正式布告在秋收后实行土改。２５日，陈丕显在苏南区第一次代表会议提出，
原耕农民租入土地之有田面权者，分配土地时应按田面与田底折价比例，先折后分。对租入和自有土

地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原耕农民，连同其自有土地，以分满相当于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为原

则。但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田面折价部分，不予抽动，超过的田底部分应全部抽出。田底面折

价比例由当地农民自行协议，如发生纠纷则呈请县人民政府决定。同年１１月２８日颁布的《苏南土地

改革实施办法》，延续了这一报告的基本精神⑤。

９月，中共苏南区委再次强调：对于农民有永佃权的土地，原则上是要分的，因为田底属于地主，
同时贫农缺少土地，但分配时又要照顾有田面权的农民，与没有田面权的土地分配，应有不同的处理

办法。所提出的方案仍是三种：抽出中农超过当地平均的土地；按照田底田面权价格折价后分配地；
由政府按价格征购⑥。从之后各地土改过程看，具体实践的主要是前两种方案。

在中央、华东和苏南的各级部署下，虽然“一田两主”制的改造已势在必行，但真正进入施行环节，
仍有不小困难。

首先是伴随“田面田”自全面抗战以来的租额下降，尤其是在当地解放前后出现较大范围欠租不

交情况，使得部分拥有田面权的农民产生了“租田为自产”和“土改改中农”⑦的想法。在这些思想影

响下，种田面田的农民（多是中农）反对抽田，认为土改实际损害了自己利益；其他一些希望分进土地

的农民（多是贫雇农），则产生了地主的田都在农民手里，不动富农的田将无田可分的疑问。
无锡坊前乡、梅村区三个乡在土改宣传动员时，贫雇农内心想分田怕分不到。有的说：地主田在农

民手里早就交掉了（意指不交租），富农不动哪来田分，地主得一份，还要进田哩。种灰肥田的中农怕平

分，怕把灰肥田全部抽出去。有的发牢骚，认为富农还不动，中农倒要抽，思想不通。少数看大势，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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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农村经济体制卷》，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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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地区绝大多数田面田在中贫农手里。参见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第１０７～１０８页；慈鸿飞：《民

国江南永佃制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６０页。



的谩骂，甚至扬言：要抽田打开头也不行①。墙门区墙西乡有一地主对中农说：现在土改不是改地主的

田，实在是改你们中农的田。中农一般认为抽动灰肥田是政府法令，对抽掉的是地主的田认识不足②。
西漳区是不在地主较多而农民租种土地中灰肥田占比较高的地方，全面抗战以来发生的变化也

较大。据１９５０年３月调查，该区大半每年还糙米１－３斗，不交者占５０％左右，群众有“租田为自产”
之语③。土改宣传时，贫雇农一般拥护土改，表现高兴，认为可以分田了，也有认为富农不动，田都在

农民手里，无田可分。有些佃中农认为，灰肥田已不缴租，变为自田了，还是土改，改穷人。有的用不

动富农来反对为什么要抽中农超过平均数的田。个别说“啥人要分我的田，我即与他拼命”，“贫雇农

团结起来分田，我们中农也团结起来叫他们分不成田”。有的情愿交租，不愿抽田，认为后者事实上损

失了他的利益。还有农民认为，田少一抽，没有副业人的生活不得过④。
针对上述情况，在土改具体环节，如何顺利打通原耕农民思想，为土改扫清障碍，成为首要问题。

其次，从施行过程看，田底所有者主要是地主和公田，自然在没收征收之列，但拥有田面权的多是中

农，希望分进田地者主要是无地少地的贫雇农。那么，当执行政策时，如何在作为团结对象的中农和

作为基本依靠力量的贫雇农之间进行平衡，成为土改工作所面临的重要考验。对此问题的处理，某种

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共的政治文化特色。以下主要以无锡县为例进行具体观察。

三　苏南土改中对“一田两主”制的改造

针对“租田当自产”的认识，土改中的处理方法，首先是加强宣传教育，打通原耕农民思想。无锡

县第一批进行土改的８１个乡，在没收征收土地之前，工作队对原耕农民进行教育，强调灰肥田的产权

实际是属于地主的，农民只有使用权，因为三年不交租就要丧失田面权，因之地主的田底应该没收。
同时，强调过去抗租和不交租都是有政治原因的，是农民团结斗争的结果，因此对土地应该公平合理

统一分配，不能单纯地把“租田变自田”。因为没收、征收的土地应在原耕基础上抽补调整，如果单纯

地使“租田变自田”，就会让没有或很少有租田的无地少地农民分不到土地。
其次是在实际分配过程中对原耕农民适当给予照顾。在上级政策规定的基础上，无锡县第一批

土改乡的主要经验如下：在原耕基础上抽补；以分配给相当于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土地为原则；对

佃入最好的那部分土地实行少抽或不抽；田面权折价计算；适当兼顾个别特殊情况。部分原耕农民对

于抽动自己所佃入的应没收征收土地感觉思想不通，主要有以下原因：负债过多，抽了田还不起债；家
庭人口多，劳动力多，抽田后劳力过剩，生活困难；完全以种田为生，没有其他收入或副业；鳏寡孤独的

单身汉；田面权土地是新买进来的；原来租种的是桑田、荡田、坏田，经过自己勤劳耕作，变成稻田、好

田。工作队对此采用了个别问题个别解决的办法，例如，对负债过多者废除无锡解放前借自地主的债

务，没有其他收入或副业而生活确实困难者酌情少抽，对单身汉有劳动力者考虑分给一个半到两个人

的土地，等等。吴县姑苏乡在抽田时，“一般规定不超过平均数一亩者不抽。但对田面权者的利益的

保证及特殊人口的照顾，未因已超过一亩而有所变更。一般抽出来的为普通田。适当照顾了各种情

况，如生活特殊困难和残废者少抽，自田中荒地过多者调出一些荒桑地，使其水稻田不低于一亩七分，
并适当照顾了抽出户田亩的完整”。在具体没收征收时，采用第一平均数⑤的算法，只将超过此标准

的多余土地抽出参加分配，这也避免了在有田面权的原耕农民中形成简单一刀切局面，一定程度缓解

了土改阻力。例如，坊前乡全部佃入田９２５．５亩，其中农民有田面权的灰肥田有４００多亩。４００多家

灰肥田佃户中，有接近一半是中农。１９５０年７月当地开始土改典型试验，在宣传动员阶段，中农曾经

怕抽田，思想不通。经工作队在７月２０日第一次乡农代会上公布全乡土地平均数后，那些租田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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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每人使用土地平均数，由本乡全部使用土地数除以在本乡有户籍的全部人口数得出。



过平均数的农民，情绪便完全稳定了①。
在全面抗战前后田底面比价发生较大变化背景下，土改中依据什么标准对于田面权土地进行折

算，直接影响到土改的实际效果。如田底抽出较多，势必影响中农以上阶层情绪；如田面保留较多，又
将难以满足无地少地贫雇农得田需求。关于田底面折价方式，在华东和苏南的土改政策中仅有简单

规定。无锡土改过程中所呈现的实际样态，要丰富和复杂许多。
土改酝酿阶段，无锡农村工作团的几个大队分别依据各自所在地区的田底面价格变化情形，提出

不同的比率标准和抽补办法。其中，二队、三队和六队都主张田底面价格标准为一比一，即以田底田

面权等价，抽灰肥田的一半。理由是：１．以田底、田面价格来看，解放前几年，一般是不相上下，有时

高，有时低，折中平分（二、三、六队）；２．为了照顾农民利益，并在原耕基础上抽补，以一半折算，群众不

反对（三队）；３．避免纠纷，手续简便（二队）。
六队还有一种意见是以田底、田面价格为六比四处理。其理由如下：１．以抗战前作标准（田底价

高于田面）是正确的，抗战后田底田面价格每年都有出入；２．以六比四为标准，抽出地主的土地可以较

多些，贫雇农可以多分得一点土地；３．实际上被抽出土地的农民人均土地是超出当地平均数以上的，
种地主土地的农户一般都是富裕中农和富农，波动面不过大，也不十分影响他们所需要的生产面积；

４．抗战后田面权贵，田底权贱，主要受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革命的果实是给予广大农民享受的②。
其后的土改实践中，第一种意见取得了压倒性优势。１９５０年秋收前无锡县第一批进行土改的８１

个乡，除西漳区６个乡实行的是底四面六外，其余乡均采取对折方式③。对半折算在当时之所以成为

最通行方式，一方面来自对于抗战前后田底面价格的折中，同时，也未尝不是中共在照顾原耕农民利

益和满足贫雇农需求这两个略有矛盾的选项之间所作的主动平衡。
西漳区存在例外，或与当地的特殊背景相关。据统计，该区抗战前租米一担或八斗，田底七成，田

面三成；抗战开始后租米七斗到八斗，田底五成，田面五成；抗战胜利后租米二斗到三斗，田底四成，田
面六成。无锡解放前三四年租米不缴的，堰桥有１５％，张村１０％，刘仓１５％④。在制定当地土改行动

方案时，工作队小心翼翼地强调，由于灰肥田在租借田中数量很大，“因此抽补对灰肥田的折价与团结

中农等问题，是一个需要很好细心研究处理的问题”。“如何不使抽动面太大，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当然又要很好照顾到贫雇农得田的一面。”⑤西漳区委提出：灰肥田的田底价值是由租米的收到与否

而决定，抗战前田底与田面的价值是一比一，后来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租米低落或收不到租米，田底价

值也低落下来。若以解放前后田底田面价值对比折算，则不能抽动或抽动很少，不能满足贫雇农民要

求，若以抗战前一比一的价值折算，被抽田农民的土地不少于当地每人平均数，这样可以适当满足一

部分贫雇农的要求，抽动土地农民也比较容易接受⑥。从土改结果看，这种意见占了上风。该区虽有

部分乡采用四六折，但其余不少于一半的乡仍实行了对折。
目前所见无锡各地的土改实践，田底价值高于田面的例子仅见于最后一批进行土改的藕塘区钱

桥乡。该乡土改中灰肥田价格按底六面四进行折算⑦。其原因或许在于灰肥田在当地应没收征收土

地中所占的比例颇高（８０％），不如此折算则可用于重新分配的土地资源过于有限。
尽管华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规定“田面权价格一般得依抗日战争前的价格计算”，但在无锡土改

过程中，所采用的标准多是抗战前后田底田面价格的折中。例如，梅村区梅村乡在土改没收征收分配

阶段开始前，各村先组织小型会进行漫谈，了解灰肥田的历史及田底面之价格比例，群众反映，抗战前

三七比，抗战中四六比，田底超过田面，胜利后至解放前，土地价格混乱不一。根据群众意见及为了照

顾原耕农民，实行田底面各半计算。该区荆福乡各村贫雇农在讨论灰肥田折价时，有的提出要没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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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在中农的灰肥田的七成，认为中农田多，拿点出来分分不差事。经过以村召开小型会议，讨论各村

灰肥田抗战前、抗战胜利后和解放前三个时期的价目，贫雇农要求通按田底六成、田面四成；中农要求

田底、田面各半，大家翻身。后由工作组呈请上级政府批准灰肥田田底面各半，并照此执行①。
新政权建立之初，无锡作为中共在苏南地区权力中心，各项政策的推行都居于前列。在同一政治

环境下，其他各专区对于田底面田的改造方式，与其相比，并无明显出入②。由无锡的事例可以看出，
土改中按照什么标准进行折田，一方面是基于实际社会经济状况，另一方面是结合政治考虑和动员目

的。尽管华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规定“田面权价格一般得依抗日战争前的价格计算”，但在土改实践

中，所采用的标准多是抗战前后田底面价格的折中。尽管贫雇农是土改运动中的基本依靠力量，但土

改政策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于简单满足贫雇农经济需求，而是要同时兼顾稳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目的。

结　　语

本文主要以苏南为中心，分析了该地区“一田两主”制近代以来的变化情况，及其对于新中国成立

后中共在此推行土改政策的影响。“一田两主”制作为主要存在于中国南方各省农村的特殊土地制

度，尤以苏南地区分布为广。近代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在复杂动荡社会背景下，“一田两主”制

租佃关系受到较大冲击，租额明显下降，收租难度增加。田底、田面的价值随之改变，田面逐渐超过田

底。１９５０年夏，苏南土改拉开帷幕。针对“租田为自产”、“土改改中农”的普遍认识，土改主要以加强

宣传教育和在没收征收分配过程中给予适当照顾，打通原耕农民思想，并兼顾社会经济状况与政治动

员需要，制定田底田面折算标准。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在成功接管的同时，在广大新解放区，“老革命”也遇到了不少前所未有的“新

问题”。苏南地区的“一田两主制”，即为其中之一。在对这种特殊田地的处理过程中，中共依然秉持

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租佃关系的实际状况，是土改工作的前提和出发点；依靠贫雇农、团

结中农，则是始终不变的政治需要。土改的过程，始终贯穿强烈的政治意味，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

和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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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各地土改中对农民佃入地主的永佃权土地一般都实行了折半处理，即一半变为农民 的 自 田，一 半 作 为 没 收 的 土 地。莫

宏伟：《近代中国农村的永佃权述析———以苏南为例》，《学术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７期，第１３８页。


